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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新炬网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选聘会计师事务所具体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评价项目 评价标准 分值 评价依据 

一、报价

部分（15
分） 

（一）基

准价法 

1、所有有效报价（总价）的平均价为基准价，报价

为基准价时得价格分满分 15 分； 
2、有效报价得分计算方式： 

有效报价得分＝（1-|基准价-报价|/基准价）*15。 
注：有效报价得分计算四舍五入精确到小数点后两

位。 

15 
项目报价

表 

二、商务

部分（25
分） 

（一）会

计师事务

所资质条

件及排名

情况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的《XX 年度会计师

事务所综合评价百家排名信息》的排名顺序情况进行评

价。 
（排名位于前 10 名的得 10 分，11-30 名的得 7 分，

31-50 名的得 5 分，51-80 名的得 3 分，80 名以后的得 1
分，不在排名的不得分。） 

10 

会计师事

务所的企

业信息、

资质、排

名情况 

（二）人

员规模 

截至上一年末： 
1、从业人员总数； 
（5000 人以上（含本数）的得 1 分，1000-4999 人

的得 0.5 分，999 人（含本数）以下的不得分。） 
2、注册会计师人数； 
（1000 人以上（含本数）的得 1 分，100-999 人的

得 0.5 分，99 人（含本数）以下的不得分。） 
3、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审计报告注册会计师人数； 

（500 人以上（含本数）的得 1 分，100-499 人的得 0.5
分，99 人（含本数）以下的不得分。） 

4、合伙人人数； 
（50 人以上（含本数）的得 1 分，少于 50 人的不

得分。） 
5、现任专家、委员情况。 
（现任专家委员合计 20 人（含本数）以上的得 1

分，10-19 人的得 0.5 分，9 人（含本数）以下的不得分。） 

5 

会计师事

务所提供

的人员规

模情况 

（三）执

业记录 

1、上一个完整年报期内担任过 A 股上市公司年度

审计服务的公司数量； 
（服务公司 200 家（含本数）以上的得 3 分，100-

199 家的得 2 分，50-99 家的得 1 分，49 家（含本数）

以下的不得分。） 
2、上一个完整年报期内担任过与公司同行业 A 股

上市公司年度审计服务的公司数量； 

10 

会计师事

务所提供

的执业记

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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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 评价项目 评价标准 分值 评价依据 

（服务同行业公司 30 家以上（含本数）的得 4 分，

20-29 家的得 3 分，10-19 家的得 2 分，5-9 家的得 1 分，

4 家（含本数）以下的不得分。） 
3、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

受到刑事处罚，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

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受到证券交易所、行

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的总体情

况等。 
（近三年未受过任何上述处罚、监管措施及纪律处

分的得 3 分，受到处罚、监管措施及纪律处分 10 次（含

本数）以内的得 2 分，受到处罚、监管措施及纪律处分

11-20 次（含本数）的得 1 分，受到处罚、监管措施及纪

律处分 21 次（含本数）以上的不得分。） 

三、质量

管理水平

部分 
（60 分） 

（一）项

目合伙

人、签字

注册会计

师、项目

质量控制

复核人综

合素质及

相关行业

审计执业

记录 

拟派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

复核人基本情况： 
1、拟派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

制复核人的个人执业履历及近三年签署或复核上市公

司审计报告情况； 
（上述人员近三年合计签署或复核上市公司年度

财务审计报告 30 次（含本数）以上的得 3 分，21-29 次

的得 2 分，11-20 次的得 1 分，10 次（含本数）以下的

不得分。） 
2、按同行业分类，近三年拟派项目合伙人、签字注

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签署或复核过与公司同

行业的 A 股上市公司年报财务审计报告情况； 
（上述人员近三年合计签署或复核同行业A股上市

公司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10 次（含本数）以上的得 4 分，

合计 5-9 次的得 2 分，合计 1-4 次的得 1 分，未签署或

复核的不得分。） 
3、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

核人近三年是否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受到证监会

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

措施，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

管措施、纪律处分的具体情况。 
（上述人员近三年合计未受到上述处罚及监管措

施的，得 3 分；受到上述处罚及监管措施的，不得分。） 

10 

拟派项目

合伙人、

签字注册

会计师、

项目质量

控制复核

人执业情

况 

（二）项

目组人力

及其他资

源配置情

况 

项目组团队成员专业配置、人员数量、执业水平和

项目经验以及其他资源配置等情况。 
（（1）团队人员数量充足，配置合理，核心成员审

计经验丰富，专业能力较强，团队人员参与过 A 股上市

公司年报财务审计的人数占比超过 80%的，得 3 分； 
团队人员数量较为充足，配置较为合理，核心成员

5 

项目人员

配置情况

及其他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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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 评价项目 评价标准 分值 评价依据 

有一定审计经验，专业能力达标的，团队人员参与过 A
股上市公司年报财务审计的人数占比超过 50%的，得 2
分； 

团队人员数量紧缺，配置无法合理保证按时保质完

成审计工作，专业能力一般的，团队人员均未参与过 A
股上市公司年报财务审计的，不得分。 

（2）团队成员中具有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的

成员比例达 50%及以上的得 2 分，达 30%的得 1 分，低

于 30%的不得分。） 

（三）工

作方案 

1、财务报告审计工作方案：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

审计准则第 1201 号——计划审计工作》、《中国注册会

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1 号——对财务报表形成审计意

见和出具审计报告》及《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7 号--审
计报告》等规范的要求，针对本公司特点制定总体审计

策略和具体审计计划，包括但不限于审计目标、审计工

作范围、审计程序和方法、审计重点和难点、具体工时

安排、内部复核方式、出具审计意见及结论的原则等。 
（（1）方案充分涵盖以上所有方面，对业务理解全

面透彻，实施计划明确具体，资源投入充分，对项目针

对性强，内部复核程序到位、审计报告与审计证据、审

计结论、审计意见的匹配性高，得 10 分； 
（2）方案涵盖以上所有方面，对业务理解较为到

位，实施计划较为合理，资源投入较为充分，对项目针

对性较好，内部复核程序达标、审计报告与审计证据、

审计结论、审计意见的匹配性较高，得 7 分； 
（3）方案涵盖以上部分方面，对业务理解粗浅，实

施计划合理性一般，资源投入有所欠缺，对项目针对性

一般，内部复核程序有待完善、审计报告与审计证据、

审计结论、审计意见的匹配性较高，得 3 分； 
（4）方案涵盖以上部分方面，对业务理解不到位，

实施计划粗糙，资源投入不合理，对项目缺少针对性，

内部复核程序缺乏、审计报告与审计证据、审计结论、

审计意见缺乏匹配性，不得分。） 
2、内部控制审计工作方案：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审

计指引》（财会〔2010〕11 号文件附件 3）和《企业内部

控制审计指引实施意见》（会协〔2011〕66 号）等规范的

要求，针对本公司特点制定总体审计策略和具体审计计

划，包括但不限于审计目标、审计工作范围、审计程序

和方法、审计重点和难点、具体工时安排、内部复核方

式、出具审计意见及结论的原则等。 
（（1）方案充分涵盖以上所有方面，对业务理解全

面透彻，实施计划明确具体，资源投入充分，对项目针

15 审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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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 评价项目 评价标准 分值 评价依据 

对性强，内部复核程序到位、审计报告与审计证据、审

计结论、审计意见的匹配性高，得 5 分； 
（2）方案涵盖以上所有方面，对业务理解较为到

位，实施计划较为合理，资源投入较为充分，对项目针

对性较好，内部复核程序达标、审计报告与审计证据、

审计结论、审计意见的匹配性较高，得 4 分； 
（3）方案涵盖以上部分方面，对业务理解粗浅，实

施计划合理性一般，资源投入有所欠缺，对项目针对性

一般，内部复核程序有待完善、审计报告与审计证据、

审计结论、审计意见的匹配性较高，得 2 分； 
（4）方案涵盖以上部分方面，对业务理解不到位，

实施计划粗糙，资源投入不合理，对项目缺少针对性、

内部复核程序缺乏、审计报告与审计证据、审计结论、

审计意见缺乏匹配性，不得分。） 

（四）质

量管理制

度及实施

情况 

按照《会计师事务所一体化管理办法》（财会〔2022〕
12 号）、《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21 号——对财

务报表审计实施的质量管理》、《会计师事务所质量管理

准则第 5101 号——业务质量管理》及《会计师事务所质

量管理准则第 5102 号——项目质量复核》的要求，会计

师事务所应当实施统一的技术标准与质量管理制度及

实施情况，具体包括： 
1、项目咨询（会计师事务所应对与会计师事务所内

部或外部的适当人员咨询的事项，制定政策和程序。）； 
2、意见分歧解决（会计师事务所应规定提出和解决

意见分歧的相关步骤，包括如何解决意见分歧、如何将

解决意见分歧达成的结论予以落实以及如何进行记录

等。）； 
3、项目质量复核（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制定质量复核

的相关政策和程序，以明确项目质量复核的范围、项目

质量复核的结论、项目质量复核人员的职责、项目质量

复核人员任职资质要求、为项目质量复核人员提供协助

的人员要求等内容。）； 
4、项目质量检查（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制定质量检查

的政策和程序，以评价执业质量和职业道德的内部监控

活动、外部检查结果和其他有关信息，以确定是否存在

缺陷。）； 
5、质量管理缺陷识别与整改（会计师事务所应建立

质量管理体系缺陷的识别制度及监控和整改程序，以监

控会计师事务所质量管理体系的设计、实施和运行，并

针对该缺陷采取相应的整改措施。） 
（上述 1-5 项合计最高 20 分，须逐项评价： 
（1）已建立完善的有关质量管理制度，且严格遵照

20 
质量管理

制度及实

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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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 评价项目 评价标准 分值 评价依据 

制度执行管控的，每个单项得 4 分； 
（2）已基本建立了有关质量管理制度，且基本遵照

制度执行管控的，每个单项得 2 分； 
（3）未建立有关质量管理制度，每个单项不得分。） 

（五）信

息安全管

理 

信息安全组织及管理：包括但不限于在服务上市公

司审计工作期间对所获得的信息进行安全管理机制、信

息安全事件应急响应机制。 
（本项总分 5 分，由下述三个得分项相加组成： 
（1）已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立了涵盖数据安

全、信息保护等方面的信息安全制度体系，得 2 分，无

相关制度体系不得分； 
（2）设立了有效的信息安全组织架构，责任明确，

可确保和监督信息安全制度有效执行的，得 2 分，无明

确有效的的信息安全组织架构、未有效执行的，不得分； 
（3）有明确的信息安全事件应急响应机制，具备迅

速有效处理信息安全事件的能力的，得 1 分，无明确的

信息安全事件应急响应机制的，不得分。） 

5 

关于信息

安全管理

的相关介

绍 

（六）风

险承担能

力 

1、会计师事务所提取职业风险基金情况，及所购买

的职业责任风险保额的信息； 
（会计师事务所累计提取的职业风险基金金额和

购买的职业责任保险额度合计值占上一年度审计业务

收入比最高者得 3 分，其次者得 2 分，第三位得 1 分。） 
2、近三年因在职业行为的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

事责任的情况。 
（（1）近三年未因职业行为的相关民事诉讼承担民

事责任的，得 2 分； 
（2）近三年有因职业行为的相关民事诉讼须承担

民事责任的，但职业风险基金和责任保险可覆盖且已执

行完毕的，得 1 分；  
（3）近三年有因职业行为的相关民事诉讼须承担

民事责任的，无法承担民事责任的，不得分。） 

5 

关于职业

风险承担

能力介绍

及相关数

据 

 

 


